
集美大学研究生处文件 

研究生〔2014〕24 号 

 
关于印发《集美大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位论
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工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学院： 

  现将《集美大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

测工作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9月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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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美大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
行为检测工作实施办法 

为加强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，树立求实、诚信、向

上的学术风气，杜绝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中的抄袭、剽窃等学术不

端行为的发生，建立和健全相应的鉴别和惩处机制，根据《教育

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》（教社科〔2009〕

3号）和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34号）精

神，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：  

一、检测范围与方法  

（一）检测范围  

申请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。 

凡未参加当年度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（简称“查重”

检测）的研究生，不得参加学位论文评阅和答辩。 

（二）检测办法  

采用清华大学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（光盘版）电子杂志社

研制的“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”（简称“TMLC”系统），

以“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”（以下简称“文献复制比”）为

指标，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全文进行文献数据库(全国)联机检测。  

（三）检测结果反馈  

检测结果在提交论文后的3个工作日内，以《文本复制检测

报告单》（电子版）的方式反馈给各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，由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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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反馈给研究生指导教师和研究生。  

二、论文提交  

（一）格式要求  

1.学位论文一律使用简体汉字书写，不包含中英文摘要、中

文文摘、目录、参考文献、附录、索引、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

研任务与主要成果、个人简历、致谢词、独创性和使用授权声明

等内容。  

2.学位论文应为doc格式，理科类专业可根据需要提供PDF

版，一篇学位论文一个文档，容量不超过20M。文件名以“学号_

姓名_学院”的方式命名，如20070001_张三_航海学院.doc（pdf）。  

（二）提交方式  

1.导师书面同意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“查重”检测后，研

究生将论文终稿的电子版全文提交所在学院。学院按学科专业分

别生成压缩文件（zip文件），命名方式为“学科专业.zip”；

专业学位论文按学位类别分别生成压缩文件（zip文件），命名

方式为“专业学位类别.zip”。  

2.请各学院将压缩包文件汇总后提交研究生处. 

三、处理意见  

根据《文本复制检测报告单》中的文献复制比，作如下处理：  

（一）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文献复制比低于25%，认定不

存在问题，可进行学位论文评阅，评阅结果合格，准予参加论文

答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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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文献复制比在25%（含本数）

-45%之间的，由导师责令研究生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，修改完并

经导师审阅后再进行“查重”检测，检测结果低于25%，可进行

学位论文评阅，评阅结果合格，方可参加论文答辩；若检测结果

仍高于25%（含本数），应延期半年申请学位。论文需重新撰写，

再按相关程序申请学位，并进行“查重”检测。  

学位论文首次申请检测的文献复制比高于25%（含本数）的，

再次申请检测前须填写《学位论文申请二次查重检测情况说明

表》，经导师审阅后提交研究生处。 

（三）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文献复制比高于45%（含本数）,

应延期半年申请学位，再按相关程序申请学位，并经“查重”检

测，检测结果低于 25%，方可进行学位论文通讯评议，通讯评议

结果合格，方可参加论文答辩。若检查结果仍高于 25%（含本数），

则取消学位申请资格。 

凡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文献复制比高于45%（含本数）的

导师，下一年度所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全部进入“双盲”评审。 

  （四）研究生如对检测结果有异议，可于检测结果公布后2

个工作日内申请复议，由集美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进行调查和认

定，作出最终处理意见。若论文重合内容为研究生本人先期发表

的学术论文或出版的学术著作，应附上发表学术论文的刊物或著

作原件。  

（五）在学位授予审核过程中或是学位授予之后，学位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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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“查重”检测，发现有舞弊、作伪等严重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学位条例》规定的情况，将根据《集美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

处理的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（集大学〔2013〕38号）进行处理。  

四、其他事项  

（一）各学院应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工作予

以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实施，切实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，尤

其是各研究生导师要认真负责，严格把好学位申请和学位授予

关，确保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。  

（二）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，是指去除本人作为第一

作者发表的学术论文或学术著作，并通过四舍五入取整所计算出

的文献复制比。 

（三）本实施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

原《集美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工作暂行规定》

（集大研[2010]1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《学位论文申请二次查重检测情况说明表》



学位论文申请二次查重情况说明表 

填表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名  学号  所在

院系
 

学位 
类别  专业  研究

方向
 

论文 
题目  

研 
究 
生 
论 
文 
情 
况 
说 
明 

（第一次查重检测结果说明，二次查重检测前学位论文修改情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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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
究 
生 
论 
文 
情 
况 
说 
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
 

（本栏可加页）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
导 
师 
意 
见 
和 
说.
明 

（学位论文修改情况评价，是否同意申请二次查重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
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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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9 月 1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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